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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江门市委关于建立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江发„2018‟8 号），形成了《江

门市 2023 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主要内

容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3 年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 1,911.52 亿元（净值，

下同）、负债总额 251 亿元、净资产总额 1,660.52 亿元。其中：

流动资产 284.26 亿元，占比 14.87%（指占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资

产总额的比例，下同）；固定资产 218.55 亿元，占比 11.43%；

无形资产 37.32 亿元，占比 1.95%；在建工程 250.79 亿元，占比

13.12%；公共基础设施 1,085.68 亿元，占比 56.8%；政府储备物

资 0.35 亿元，占比 0.02%；文物文化资产 0.3 亿元，占比 0.02%；

保障性住房 7.25 亿元，占比 0.38%；受托代理资产 0.33 亿元，

占比 0.02%；其他类资产 26.69 亿元，占比 1.4%。 

二、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我市各级财政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 

市有关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履行管理 

职责，逐步规范资产配置、使用、处置、收益等各环节管理。 

（一）健全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能力。 

一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建设。目前，市本级和各县（市、

区）均对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规定做好“立改废”

工作，近三年内出台或修订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二

是完善资产管理内控制度。市各镇（街）及时制定完善各项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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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内控制度，已出台资产管理内控制度的镇街数量从 37 个上

升至 61 个，占比由 48.05%提升至 80.52%。三是严格执行人大

报告制度，提升资产管理透明度。市本级及各县（市、区）全面

建立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 

（二）持续夯实管理基础，提升信息化水平。 

一是加强财务核算和资产登记、清查、盘点等基础工作，做

到“一卡一物、不重不漏”，确保资产数据完整、真实。二是指

导单位及时处理资产盘盈、盘亏和资金挂账等事项，加强流动资

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管理。三是落实行政事业资产年报和月

报制度，其中资产年报工作连续 3 年获得省财政厅通报表扬。四

是提高资产管理信息化水平，实现资产管理系统与预算管理、会

计核算、部门决算、政府采购等财政系统的数据互联互通。在资

产管理系统上实现国有资产购置、使用、处置等全链条业务管理，

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三）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提高资产配置使用效益。 

一是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配置管理，严控新增资产购置

支出，规范增量资产配置计划编制，坚决压减无效、低效和不必

要支出，提高财政资金资产配置效益。二是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使用管理。针对部分单位资产处置、出租出借业务办理不规

范的情况，以提醒函方式要求各单位开展自查自纠，提升业务办

理规范性。印发有关通知督促部门单位落实房屋构筑物使用安全

管理主体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加强公务用车使用

管理。强化财政、纪检部门联动，狠抓日常监管。三是加强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处置。各单位出售、出让、转让等涉及资产产权

发生变更的事项，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资产评估。规范处

置行为。对有偿转让和报废残值超过规定金额的资产，通过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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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交易中心公开处置，确保资产处置透明，避免国有资产损失。

资产处置完成后，督促单位及时办理产权变动并进行账务核销处

理。四是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收益管理。强化资产收益监管，

确保足额上缴国库。加强资产收益监督检查，确保收益足额上缴。 

（四）加大盘活资产力度，充分发挥资产效能。 

一是全面开展资产盘活工作，组织全市各部门单位对梳理出

的闲置资产按照“公开透明、规范运作、分类处理、先易后难”

的原则，逐项研究盘活措施，通过单位自用、纳入线上“公物仓”

共享共用、公开出租、公开转让等多种方式进行资产盘活，提高

资产使用效益。经统计，截至 2024 年 8 月，全市已盘活闲置房

屋 7,539.61 平方米，土地 761,320.37 平方米，办公设备家具 205

件。做好资产公开出租。2023 年，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实现出租

出借收益约 0.46 亿元。做好办公用房统筹调配。结合机构改革

和各单位的办公用房需求，将长期闲置的房屋资产进行合理调

配，促进房屋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稳步推进线上公物仓

制度。通过资产管理平台公示闲置可用的办公设备、家具和用具

等信息，各单位在配置资产时优先从公物仓中调配，有效缓解资

产供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二是积极盘活抗疫资产。加快设施设

备的流动，将江门市方舱医院（新会区）的医疗设备和联检大楼

32 张铁架床、316 个柜交由托管医院市人民医院运回使用，同时

调配市方舱医院和市亚（准）定点救治医院闲置的家具、电器、

电脑等可移动闲置设施设备用于市级新建学校建设和乡镇公办

中小学、幼儿园的提升工程，实现“物尽其用”。满足群众对公

益服务的需求。目前，台山市的方舱医院已经恢复为医疗机构，

为市民群众提供服务。此外，属地政府已经对各自辖区内的核酸

采样亭进行了妥善的分类处理，对这些采样亭进行了功能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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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再利用，使之成为便民服务站、红色驿站、志愿者驿站等公益

设施，成功实现了 278 个采样亭的“再就业”。三是强化资产盘

活绩效考核。对市本级各部门单位设立闲置房屋、土地等资产盘

活完成率达到 60%的年度盘活绩效考核目标，将各单位资产盘活

工作成效纳入市直机关单位绩效考核范围（财政资金绩效管理部

分），有效提升部门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五）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入账，持续摸清“家底”。 

市财政局会同市水利、住建、城管等多个行业主管部门，开

展水利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等资产的清查入账工作。截至

2023 年底，与未开展资产清查入账工作时相比，公共基础设施

资产原值增加约 777.6 亿元，有效摸清了资产“家底”。 

三、保障单位履职和促进事业发展情况 

我市不断加大对教育、医疗、科研、文化等公益事业投入力

度，教科文卫系统国有资产规模快速增长。一是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集中力量办好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和寄宿制初中“三

所学校”，完成蓬江潮连中心学校、江海产业新城学校等 11 个新

（改、扩）建项目，新增公办基础教育学位超 1.4 万个。二是科

技自立自强实现新突破。深入落实“科技引领”工程，强化区域战

略科技力量，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完成超七成关键核心设备安装，

江门双碳实验室获批建设粤港碳中和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省

科学院江门产研院与企业共建协同创新平台 51 个。三是公共文

化服务获得新发展。用好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等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粤文坊”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品牌体育赛

事，办好第二届江门马拉松赛，优化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营造浓

厚体育氛围。加快国家工业遗产甘化厂一期修缮保护。四是医疗

卫生水平逐步提升。促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扩容与均衡布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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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速公共卫生重大项目的建设进程，市人民医院综合大楼已正

式投入使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大楼、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

医技综合大楼等项目正加快投入使用，市中心医院新院区、市新

三甲医院（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项目主体结构已竣工。 

四、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是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填补国有资产管理短板。进一步修

订市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完善办公用房管理制度。

探索构建资产管理评价绩效考核体系。二是挖潜增效，深化盘活

行政事业性存量资产。推动公共资源资产盘活利用，规范和加强

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研究实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源资产集约

化管理。积极探索推进数据资产工作。三是强化主体责任，提高

资产管理水平。深化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宣传与教

育。针对资产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充分发挥

工作提醒函的预警作用。进一步夯实资产日常基础管理工作，强

化账卡管理、统计报告等基础环节。四是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增

强监督实效。推动建立财会监督与审计监督相互贯通、协调联动

的工作机制。严格规范公务用车加油卡管理。 


